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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昏到黎明 
—台灣法律系學生對法史學教育的觀感評析 

黃源盛 ∗ 

 

壹、序  說 

十數年前，法史學者岡野誠對於日本逐漸弱勢化的法史教育與研究，曾

有感而發地說：「此乃法史學的黃昏」 1。一九九二年，在東吳大學所舉辦

的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中，筆者也曾撰文〈近五十年來臺灣的中國法制史研

究〉，同樣有隱憂的慨嘆 2。而今，卻見曙光乍露。 

在台灣，近十年來（1993-2002），可說是法史學教學與研究的轉型

期，其間呈現出幾個重要的徵兆：第一、台灣本土法史研究與教學的崛起；

第二、羅馬法教學的褪色與西洋法史（德國法史）教學的獲得重視；第三、

中國法史研究與教學的實質內容，從以前多僅止於清朝律例，而下降到清末

                                                        
∗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本槁之成，得力於國立政治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張永鋐助理的初步量化整理，誌以為謝。 
1  岡野誠，〈法史學現狀課題、若干可能性〉，載《法制史研究》，第

51 號，日本：法制史學會年報，2001 年。 
2  黃源盛，〈近五十年來臺灣的中國法制史研究—兼論法制史學的性質及其研究取

向〉，發表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第一屆海峽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收錄於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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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有關法律繼受法史的深耕與開拓；第四、法學界研究生撰寫法史相關博

碩士論文的量與質，有明顯的提升。第五、史學界與學術研究機構（如中研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台大、政大、文化歷史系所等）對於法

史學研究與教學日趨積極，且與法學界交流互動良好；第六、教學與研究，

從靜態的立法史轉移到動態的裁判史，尤其，各類司法檔案的整編與研究獲

有相當的突破。凡此，均是法史學教學與研究出現多元取向的微妙變化，當

然，也透露出若干法史學發展的正面訊息。 

事實上，本文屬於教育部提升大學基礎教育：《法律人法意識之建構—

台灣法學基礎教育現況之檢討與前瞻》總計劃的子計劃之一：《法史學教育

之現狀與展望》的第二年計畫 3，對於台灣法史學教育現狀的實證研究，加

以彙整的成果。本計劃研究的著眼點，首先，在於探究法律繼受對於法史學

教育的影響，期能釐清法律變遷與學術文化之間的關係；其次，重在找出法

制史教與學之間是否有目標設定上的落差存在；希望從中尋繹出法史教學對

於法律人的專業能力與人格特質的關聯性；最後，則想嘗試提出我國未來法

史學教育值得改進與努力的具體方向。 

本子計劃的研究期間共有四年（2001～2005），目前已進行兩年，第一

年的計劃重心置於分析國內各大學法律學系有關中外法史學的師資、課程設

計、授課時數、教學對象、教學內容等相關資訊，該年度的研究成果業已發

表 4；第二年的研究對象則轉以法律系大學部的學生為主，以檢視目前國內

法史教學的現狀，進而瞭解其問題之所在或提出興革建言；所以，本文的基

本架構是以第二年的資料作為主軸，並配合第一年的既有成果，加以綜合分

析，可說是在第一年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賡續開展。 

                                                        
3  該研究計畫全程共四年，由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教授擔任總計畫主持人，下分十

一個子計畫，其中之一《法史學教育之現狀與展望》，係由筆者負責主持。 
4  關於第一年的研究成果，除第一年度詳細結案報告外，相關成果亦已彙整為〈近十

年來台灣法史學教育的實證分析（1993~2002）〉一文，載於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
《法制史研究》，第三期，台北：中國法制史學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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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及取徑 

本計畫在第一年度進行時，即已考量到目前國內各大學法律系法史學課

程的名稱參差不齊，為使所有相關的課程均能涵括在內，因此，進行研究論

述時，多使用「法史學」的中性用語，並從寬認定法史學課程的範圍 5。 

在第一年（2001.7~2002.6）針對教學者為主體的考察中，我們所採取

的實證方式，主要是以「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為主。由於兩部份均

是針對教學研究主體而發，問題或有其互通之處，在進行分析時，把「問卷

調查」與「深度訪談」的結果交叉比對；而研究成果的探討，則包括觀察各

校法史學開課的狀況與趨勢、國內各大學法學期刊的法史學論文、針對教學

者所設計的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的實際成果等，相互支持，建構實證研

究的核心。 

第二年（2002.7~2003.6）的研究，轉以法律系所的學生作為考察的對

象，研究方式係透過針對十二所不同學校五百八十七位大學部學生測試的抽

樣「問卷測試」，以及三個場次十八人次，針對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所舉辦

的「焦點團體座談」，依據測試或座談所得的結果來進行整體分析。 

從中明顯發現，第一年度與第二年度的進行中，都運用了不少量化的研

究模式，當然，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有其侷限性。實證研究強調的重點在於

做到「控制」；如果一個研究可以精確嚴格的控制某個變項，並詳細記錄操

作的結果，這樣的研究或較接近於嚴謹意義的科學。然而，社會科學的考察

對象多半是實驗室之外的真實情境，常是難以「控制」的，既然無法要求整

                                                        
5  本文所稱的「法史學」課程，承襲第一年以教學者為主體的考察研究時所為的界

定，係包括以法律史、法制史、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台灣法律（制）
史、西洋法制史、歐陸法制史或西洋法律思想史等為課程名稱者。參閱黃源盛、張
永鋐，〈近十年來台灣法史學教育的實證分析（1993~2002）〉，收錄於同上註 4，
前揭書，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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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情境在研究者的掌控之中，也就不能期待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變項充

分受到控制。 

可以這麼說，我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夠觀察、傾聽、紀錄、以

及發表這些標的對象的感受與意見，獲取受訪者對於個別議題的感想與見

解；或許，這樣的研究結果不可能完全客觀確實；不過，也並不能斷然的

說，這樣的研究就缺乏嚴謹性。實際上，沒有任何工具可以完全精確的測量

或掌握主觀思想的部份，雖然已盡可能捕捉參與者的深度感受，但許多主觀

意見本身是無法以數據的形式來呈現，而必須輔以描述的方式來表達 6，這

個部份也是我們在運用這些研究方法考察法史學教學現狀時，不可避免的方

法論上的侷限。 

要考慮的倒是，如何面對「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的問題，也就

是說，對於特定一部份受訪者研究的結論，是否可轉移到另一個類似情境之

中，而推論出對其他的對象也會具有相同的結論 7。特別是像「焦點團體座

談」或「深度訪談」之類的研究，其目的在於針對少數主題作深度的探索，

花費較多的時間針對一小群人進行瞭解，相對於其他的研究方法，固較為深

入，但其結論是否可用於診斷整體的趨勢，這是必須思考再三的。相反的，

                                                        
6  參閱 Richard A. Krueger 著，洪志成、廖梅花譯，《焦點團體座談》，嘉義：濤石文

化，2003 年，頁 248 至 249。 
7  透過研究者的視界來掌握受訪者主觀想法的部份是必要的，但如何能如實顯現又不

至於涉入過多的研究者主觀意識，本是不易取捨。一個不錯的例子即是焦點訪談逐
字稿中的編輯份量，逐字稿並非總是完整的，整理的研究者可能要填上空白及漏失
的字，以及從事必要的編輯工作。但危險在於，整理的研究者記憶也可能不完全或
出錯。逐字稿也會出現未完成的句子、半完成的想法、片斷的字、不完全的片語等
等其他特徵，這是在討論過程中極為自然的表現，但後來的讀者可能因情境的疏離
而不解其意。因此透過研究者加以適當編輯整理，以增加可讀性，但仍應保留受訪
者意見，似乎也是無可厚非，逐字稿也是作為進一步分析的重要基礎。但是焦點團
體訪談是要學習受訪者如何思考及如何談論特別的議題，所以逐字稿中太多的編輯
及整理介入也是不好的。當然逐字稿也不能反映討論中的某些特徵，如非語言的溝
通、手勢及行為的反應在逐字稿中無法反映出來。因此如何適當的透過研究者整理
編輯後不會浸失原意，又不致於過度滲入個人主觀意志，也是分析過程的一大課
題。參閱 David W Stewart ＆ Prem N. Shamdasani 著，歐素汝譯，《焦點團體：理
論與實務》，台北：弘智文化，1999 年，頁 153 至 154。 


